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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君子人格曾在历史上作为理想典范对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塑造、道德

修为、功业成就等方面起到过巨大的鼓舞与鞭策作用。虽然士大夫阶层随着传

统社会结构的解构而消解，但君子人格的文化内涵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依然深刻而久远，对当代大学生群体的人格塑造亦有价值。顺应时代所需，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儒

家君子人格恰恰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独立人格的构建，爱国、敬业情怀的培养和

诚信、友善品性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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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君子人格内涵丰富，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具有一定契合

度，不论是从理性认知还是从实际践行方面，对

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都具有一

定的涵养促进作用。鉴于此，本文拟在对儒家

君子人格内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从认知和践

行两个维度解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

的价值准，指出儒家君子人格对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养成的作用所在。

　　一、儒家君子人格的内涵

儒家君子人格并非只是理念中的构想存

在，在中国历史上它作为振奋士人的精神力量

也确实产生了深远影响。余英时曾说：“也许

中国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

合‘士’的理想典型，但是这一理想典型的存

在，终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１］也就是说，

儒家君子人格理想典范存在的历史事实并不意

味着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士人都做到了儒家的君

子要求，而是表现为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无数具

体个人的主体实现形式与主体性的不同实现水

平。儒家君子人格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第一，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中国文化中

“士”的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早期作为封建等

级中的末等贵族，由于在诗书礼乐等方面受过

专门的教育，能够掌握某种特殊技能，从而形成

了一个具有贵族身份与地位的文化阶层。周室

东迁之后，士阶层逐渐发生变化，其身份从固定

的封建贵族降为后世所谓士农工商的四民之

首。君子是基于社会地位而对人的一种身份称

谓。先秦时期，孔子对其作了不同于以往的道

义内涵设定，自此以降，君子多是以德而论而非

地位象征。严格来讲，士阶层与儒家的君子人

格在道义追求方面是存在差异的，但先秦儒家

并未对此作出严格区分，而是沿用“士”这个古

已有之的概念来阐述自己对君子人格的道义

要求。

孔子规定了君子独立人格的内在要求，即

为仁由己而非由人。这既是道德领域中主体独

立人格的彰显，又是君子修为活动中的自觉与

自主的表现。在道德领域之外，孔子进一步赋

予君子人格以自由意志的内容，强调三军可夺

帅而匹夫不可夺志。这充分表明先秦儒家对主

体性原则的重视与对个人主体性意识的尊重。

儒家君子独立人格的价值依据何在？对此，孔

子以“士志于道”［２］３８最早奠定了君子独立人格

与价值实现的基础。曾参进一步发挥了“士不

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２］８５、死而后已的坚

决与果敢。后来孟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认为志于仁义而已，道义只有本于自身且只有

以自身为目的，才是纯粹完满的。先秦儒家在

追求主体完满人格时还对君子提出了纯粹道义

上的要求：“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２］１５３这

样，先秦儒家以主体自身的合理性为价值依据，

对士阶层的修身涵养提出了更高的道义要求：

士阶层以义修身而为君子，君子作为主体完善

的理想人格典范而存在。由此，先秦儒家剥离

了士与君子概念中古已有之的社会身份所指，

重新赋予其以文化与道义的价值规定。这种君

子人格的价值指向对后世文人士大夫的主体人

格完善影响深远。

第二，仁以为己任的历史担当与救世情怀。

儒家君子自觉担负起文化价值的承担者这一历

史使命。他们超越自身一己私利而致力于维护

社会基本价值原则，关怀国与天下的公共利害

之事。这种“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自觉

担当的文化性格构成儒家君子人格的应然

之义。

儒家君子人格具有超越性与现实性双重设

定：一方面，超越性之道可以本于自身，不受任

何外在因素的约束，不受一切外在利益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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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天地间惟道为最尊，而势不能多之；另一方

面，超越性之道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特质，道并

非脱离具体事物的实体存在，而是内在于事物

之中、贯通于日用常行的中庸之道。自先秦起，

整个儒家文化中这种既超越又现实的双重性格

彼此融合，超越之道与现实之人伦日用之间形

成了一种不弃不离的关系。极高明之道并非脱

离现实的抽象之道；同理，日用常行间或人伦事

理中即可知善明德。基于这种“一物两体”的

辩证思维，先秦儒家之道兼顾道义与现实，赋予

君子人格以仁为己任的救世情怀。

如果说儒家君子的独立人格强调道的超越

性，那么儒家君子的救世情怀与自觉担当的责

任意识则是道的现实性体现。孔子认为，君子

修身的目的非为人前炫耀，也不是作为个人沽

名钓誉的工具手段，而是以义修身而成君子，君

子以安百姓。孔子曾坦然谈到自己的平生所

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２］５５孟子

借伊尹之口表达士君子阶层的济世情怀：“天

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

内之沟中”［３］。君子能够觉察到自己人生的意

义在于有所作为，这种作为不应该只是利及己

身，还应该“自任天下重”，即利及天下万民，追

求终极至善，成为以斯道觉斯民的历史担当者。

第三，一以贯之的忠恕与信义原则。先秦儒

家将忠与恕作为君子修为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

孔子认为若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则必为恕，

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２］６８。按照

朱熹的解释，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以己之好

恶推想人之好恶，以对己之心来相待他人，尽心

竭力；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爱人。子贡将其解

释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

人。”［２］４８在这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己原则

中，蕴含着先秦儒家欲将仁的核心价值贯彻于整

个士阶层的努力。毋宁说，先秦儒家以仁为质，

以忠与恕作为行仁之方，以君子人格为旨归，对

内而言，凸显主体性人格的自觉与自主；对外而

言，彰显不同个人主体之间的平等与尊重。

人作为个人主体，不仅有完善自身主体性

的精神需求，同时还应该意识到他人也有同等

要求，从而尊重他人的主体性完善。先秦儒家

深谙于此，所以在道德理念中承认且肯定了每

一个人均有追求自由与完善主体的平等权利，

从而以人性论为逻辑前提，从孔子性相近到孟

子以良心论性，而得出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结论。

这便是儒家在理念上进行主体性完善的逻辑推

论。就现实中如何尊重他人的主体性完善而

言，先秦儒家将信与义作为处理人、己关系的重

要原则。具体而言，信体现为真诚不欺；义者，

宜也，即为合理。先秦儒家认为君子无信不立，

大丈夫行一不义而得天下，坚决不为。这种以

信待人、以义正我的处事原则，使儒家君子修为

活动在内与外、人与己之间得以相对统一，在一

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君子人格的日臻完善。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

价值准则的认知与践行解析

　　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人总是作为自主与自

由并未完全实现的主体形态而存在的。人做事

情的具体原则或从主体理念出发，或从具体生

存需要的状态出发。人类的正义观念，既有来

自主体理念的部分，也有来自生存经验的部分，

所以，人在制定规范、法律、准则时，不仅要考虑

正义原则，还需要顾及现实可行性问题。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以２４个字概括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作为公民在个人层面的基本价值观要求。

这一做法立足当下具体民情，考察社会民间事

态，了解公民大众需求，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公

民主体性与群体性的本质要求，同时兼顾人作

为个体生存者的现实情况，因而是满足公民主

体之间完善自身的价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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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爱国与敬业：连接个人与国家、社会的价

值桥梁

实际上，个人总是处在具体环境中的一分

子，不可能脱离群体和社会而单独存在。因此，

个人完善自身主体性必须处理好自身与所在群

体之间的关系。

毋庸置疑，国家主体作为群体主体与公民

个人主体在理性与规范上会存在不同。主体活

动自然有其目的所在，而不同主体的行为目的

更是各异。比如，国家有其政治宗旨，社会企业

有其利润追求，公民个人有其自我价值实现，等

等。因此，不同性质的群体与个人各自的行为

目的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容相互混淆。党和国

家深谙于此。中共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针对不同类型主体的不同特征与具体要

求，分别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具有

各自针对性的道德规范与价值要求。在个人层

面，爱国是公民个人对于祖国的一种心理寄托

与情感归属，这种个人与国家间的情感并不囿

于某一特定个人与特殊国家之间。如果说爱国

是公民个人对自己国家的普遍情感，那么敬业

则是公民个人在社会中对所隶属群体或行业的

责任担当与职业操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

爱国与敬业将公民的自我价值与国家、群体的

共同价值完美结合起来。公民个人自我价值的

实现需要通过所在社会行业得以展开，同时社

会具体行业的合理化发展也绝不能离开行业中

个人的自我成长与努力，而公民个人对自己国

家的情感表达则直接或间接成就国家主体意志

的理性诉求。在这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联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的爱国与敬业要

求，使国家、群体和个人的各自价值需求得以对

接、融合、贯通与实现。

２．诚信与友善：沟通个人与他人的价值

渠道

在个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处理

公民与他人这一不同主体间关系上提出诚信、

友善的基本原则。众所周知，社会正义虽是从

主体性自身推导出来的，主体的自由本质是正

义理念的理论依据，但不可否认，利益也是社会

正义不可或缺的现实基础。社会中每个人作为

社会正义的价值承担者，彼此之间需要相互沟

通并因此发生诸多关联，这就不可避免会存在

相互限制与冲突。如何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

自由，并且得到他人的尊重？不同领域中的个

人与他人之间如何体现其价值合理性与正义？

这些问题不仅表现了个人行为的理性要求，还

意味着个人的合理性要求势必受到客观条件的

制约。生存于具体社会环境中的个人主体并不

能完全实现自身的自主与自由，因为人在实现

自身自由的同时，他人也在实现其自身的自由。

每个人为了保证自己自由的顺利实现，就必须

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由并对他人的自由给予

尊重。

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

食、住以及其他东西”［４］。主体自主性的实现

与不同主体之间的互相限制，归根到底还是人

作为生存者所受到的物质方面的限制。主体通

过认知与实践活动建立起理性思想，这在价值

实现意义上可以视为真善美的自我规范。另

外，对客体（他人）而言，还需要建立起公共规

范与道德准则即公德。公德主要依靠人与人之

间相互监督来确立带有普遍性和约束性的公共

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诚信和友善作为

规范公民的基本道德准则，要求公民以真实敬

笃正视自己，以诚信不欺看待他人，以他人善己

之心而友善他人，彼此尊重，和谐共享。

　　三、儒家君子人格对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养成的促进作用

　　历史上，儒家君子人格的现实价值体现于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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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以为己任”的历史担当、“颠沛必于是”的道

义操守。这种君子人格理想典范的形象塑造对

当代知识分子阶层在功业成就、修身涵养、人格

追求等方面同样具有巨大鞭策与鼓舞作用。大

学生作为当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后备军，其个人

道德观念与人格塑造不仅关系到未来中国知识

分子整体阶层的文化品格，而且对中国社会主

义整体的思想面貌会产生关键性影响。因此，

儒家君子人格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

成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独立人格的构建。

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后备力

量，其人格尊严的塑造与主体人格的构建事关

重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君子阶层虽然在现

代社会结构中被消解了，但是士君子的精神与

文化风貌并未随着这个阶层的消解而消失，恰

恰相反，它以种种不同方式或深或浅地体现在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的主体人格

与追求真理的道义担当，是君子人格的精神再

现。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未来知识分子的储备

力量，他们身肩文化与思想传承创新的时代任

务，应当呈现出中国知识分子整个社会阶层应

有的文化品性。这既是文化与思想传承的历史

使命，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赋予的责任

义务。

塑造公民主体人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应有之义。为此，当代大学生理应加强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知与日常生活中的

切实践行。应深入学习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自觉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与责任义务，继承儒家士君子阶层自觉担当社

会责任的文化传统，将国家价值的实现视为自

己的社会责任与道义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这

一使命责任的肩负与完成，取决于当代大学生

个人独立健全人格的塑造，即其个人主体性的

健全。儒家君子人格对“士志于道”的笃定、

“颠沛必于是”的坚守，对于当代大学生独立人

格的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是巨大

的砥砺力量。

其次，有益于大学生爱国与敬业情怀培养。

爱国情感与敬业态度的培养是不分身份和职业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提出爱国与敬

业的要求，不仅满足了公民个人对祖国的情感

寄托，更是对在校大学生正视自身与国家主体

情感的理性表达，是对其学习与工作之诚恳负

责态度的端正。

儒家士君子阶层“仁以为己任”的使命感，

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的中国文化阶层。立足于此，中国知

识分子能够超越个人一己私利，关怀国计民生

与社会公共利害之事。这种明道救世的情愫最

能激荡知识分子心弦，自然对当代正在接受知

识与文化的在校大学生也不例外。爱国与敬业

既是大学生必备的文化素养，更是其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儒家君子“穷达

以时而兼善天下”的历史使命，不仅有助于深

化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爱国要求的历

史认知，而且也有益于强化大学生敬业精神的

理论涵养。

再次，能够引导大学生养成诚信与友善的

品性。大学生作为高校文化群体，其所在群体

与特定社会身份决定了大学生需要妥善处理自

己与所在群体中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正确

看待自身所处的学生群体与社会中其他群体之

间的关系。大学生在校期间需要与朝夕相处的

老师和同学互敬互让、友好相处。对老师深表

感激，尊敬其人其学；对同学彼此关怀、友爱互

助。这不仅有助于大学生在群体组织中培养互

助共赢的团队精神，更有助于其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之诚信与友善要求的自觉贯彻。

先秦儒家自孔子就提出君子一以贯之的行

仁之方，这种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人己原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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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弟子概括为忠恕之道。１８世纪德国古典哲

学家康德在道德实践中所说的绝对命令“应该

如此如此做”或者“不应该如此如此做”［５］也表

达了同样心声。而无论是先秦儒家的忠恕原则

还是康德的“绝对命令”，都与２１世纪伦理学

国际讨论会所提倡的“黄金法则”不谋而合，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公民提出诚信与友善的要求，不仅顺应了国

际普世价值的时代潮流所向，而且也继承了儒

家优秀文化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为

当下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理念支

撑，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当代大学生步入社

会、投身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观念的理性指

导，而儒家的忠恕原则能够引导大学生接受且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友善要求，形

成内化于心的自律与自觉。

　　四、结语

作为公民个人层面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基本理念的凝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基本覆

盖了公民对国家、群体和个人主体性完善的各

方面精神需求。对大学生群体而言，这些要求

不仅有助于其个人主体性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

的实现，而且有利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整体局面的稳定形成。就文化传承性与创新性

来讲，儒家君子人格的文化内涵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有一定的契

合，对于大学生的主体完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养成都有很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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